舒城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电子屏采购项目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及相关要求
[bookmark: OLE_LINK1]1、项目名称：舒城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电子屏采购项目
2、项目内容：舒城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门头安装LED单色显示屏一块，规格参数：P10单色户外电子屏，尺寸为6.5m*0.42m；防水等级IP65；电子屏需接入医院内网交换机(体检中心一楼内)；单独配置电源定时开关，可以定时切断电子屏电源。
3、安装地点：舒城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，舒城县城关镇梅河路403号（县政府大门西侧50米）。
4、项目要求：
①报价包含施工、辅材等所有费用。
②中标人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等相关要求作业，负责施工过程中安全保护措施，并承担施工人员一切的安全责任。所有进场施工的施工人员必须具有相关操作证，按规定规范要求操作。如发生人身及财产的意外或事故，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，与采购人无关。
③质保期：三年。
5、施工周期：合同签订后10天完成安装交付
6、项目预算：5000元。
二、付款方式
安装完成后，通过验收，中标人提供支付凭证（含正规发票），后支付费用。
三、投标人资质及要求
1、企业资质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本项目经营相关的资格要求；
2、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四、询价方式
最低价中标。


附件
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
1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
投标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性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成立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经营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姓名：         性别：     系          （投标人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。附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
特此证明。
投标人：            （盖单位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


2、授权委托书
本人        （姓名）系       （投标人）的法定代表人，现委托         （姓名）为我方代理人。代理人根据授权，以我方名义签署、澄清、说明、补正、递交、撤回、修改 “             ”(项目名称、编号）招标文件，全权处理与该项目投标、评审答疑、签订合同以及与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事务，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。
委托期限：
代理人无转委托权。
附：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标人（盖单位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 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
委托代理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








服务承诺书
致：               （招标人）：
本承诺声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投标人名称）对本招标文件的相关要求完全响应。若有幸中标将严格按照以上承诺进行服务。
 
特此声明。
 
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（被授权人）签字或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标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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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价单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总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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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舒城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电子屏采购项目
	


总价：大写（人民币）                （￥：          元）          

供应商（盖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 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备注：表中所列项目需求全部包含附件购置费、包装费、运输费、保险费、安装调试费、各种税费、资料费、售后服务费及完成项目应有的全部费用。如有漏项或缺项，投标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。 

